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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广州南沙开发区投资贸易促进局 

及微软（中国）







3、双方的义务 

（1）香江云科技公司的义务：自行承担运营软件孵化基地所需的资金和成

本；



约定，在合同有效期内，微软中国将在每年度根据协议相关规定进行审查，审查

合格后广州香江云科技有限公司才可继续使用微软“云暨移动技术孵化计划”标

牌；协议到期后，须协议双方再行协商才能确定是否续约事宜；另外，微软中国

授予香江云科技公司的商标许可为非独家性的、不可转让的且无需支付许可费的

许可。上市公司将根据相关信息披露规定，将本次合作的实施及执行情况在临时

公告或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

二〇一七年六月八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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